農業部農田水利署高雄管理處
114年度第4批農田水利事業作業基金非事業用不動產標租
投標人投標書件自主檢查表
編號：

	項目
	   書件
	本別
	是否檢附

	一
	身分證明文件（投標者為自然人）
	1. 本國人應檢附國民身份證影本
2. 外國人應檢附外僑居留證或外國護照
	影本
	

	二
	公、私法人登記或設立之證明文件（投標者非為自然人） 
	1. 公司或機構應檢附資料如下：
(1) 投標人為我國公司：「登記機關核准公司登記之核准函或公司（變更）登記表影本」，或「全國商工行政服務入口網之公司登記查詢網站（網址：https://findbiz.nat.gov.tw/fts/query/QueryList/queryList.do）之公司及分公司基本資料查詢之公司基本資料」，或「依公司法第392條規定申請主管機關發給登記證明書之公司登記證明文件影本」。
2. 投標人為外國公司：投標人應檢具「外國分公司設立（變更）登記表影本」，或「全國商工行政服務入口網之公司登記查詢網站（網址：https://findbiz.nat.gov.tw/fts/query/QueryList/queryList.do）之公司及分公司基本資料查詢之分公司基本資料」。
3. 財團法人及社團法人應檢附資料如下：
(1) 政府機關或其授權機構核發之合法登記或設立之證明文件影本
	影本
	

	三
	價格文件
	投標單
	正本
	

	四
	投標保證金
	投標保證金票據
	正本
	

	五
	相關書件
	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第14條第2項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身分關係揭露表
	正本
	


註:
1. 請將本表置於所付證件首頁，本表係供本處開標時作為審查投標人資格之用，「編號」處投標人請勿填寫。
2. 投標人應提出之資格證明文件，除標租須知另有規定外，以影本為原則，標租機關於必要時得通知投標人限期提出正本以供查驗。









